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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猴王股份有限公司 

收购相关事项的风险提示公告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证券”或“主办券商”）

为猴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猴王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的主办券

商。2018 年 2 月 2 日，猴王股份发布了《猴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

告书》、《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<猴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

书>的法律意见书》、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盛创电气有限

公司收购猴王股份有限公司法律意见书》、《青岛大摩证券投资有限公

司关于猴王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》。根据上

述披露文件，本次收购系因执行《重整计划》，中科盛创电气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收购人”）向猴王股份捐赠其持有的中科盛创（青岛）

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，猴王股份以该等捐赠形成的资本公积向收购

人转增其股份。本次收购前，收购人持有猴王股份 1,000,000 股非

流通股。 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将合计持有猴王股份 184,814,684

股股份，占猴王股份总股本的 21.67%。  

针对上述情况，主办券商作出以下提示： 

本次收购的动因是收购人及其他重整投资人向猴王股份捐赠中

科盛创（青岛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北京分公司已根据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协助执行通知

书》办理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手续，猴王股份未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重大资产重组

相关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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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年

11月 17日发布的《关于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沪深交

易所退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问答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监管问答》”），

猴王股份不完全符合《监管问答》第一条 “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退

市公司最近两年应当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和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》等要

求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合法规范经营，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

大不确定性，已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或可通过本次重组完成，满足股权

明晰和公司治理健全的要求”；根据《监管问答》第三条“在破产重

整中嵌套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，重整前退市公司如不满足本监管问答

第一条规定的，重组完成后需规范运行两个完整会计年度，在此之前

不得进行定向发行和重组”，猴王股份在破产重整中嵌套实施重大资

产重组，因公司不满足《监管问答》第一条的相关规定，故公司在重

组完成后需规范运行两个完整会计年度，在此之前不得进行定向发行

和重组。 

请投资者关注上述事项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 2月 2日 

 


